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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林草发〔2022〕46号                  签发人：段双宝

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上报梁河县退耕

还林政策补助到期森林抚育补助资

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梁财综〔2022〕45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局森林抚育补助（森林资源培育）资金34万元，属于政策补助到期退耕地还林森林抚育补助资金，补助标准为20元/亩。经我局认真研究，结合林草工作实际，拟使用森林抚育补助（森林资源培育）资金34万元用于在2002年度、2003年度、2005年度内实施的1.7万亩退耕地还林保存合格地块森林抚育补助。已按要求编制完成了《梁河县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森林抚育补助资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并组织专家组评审通过。  

梁河县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森林抚育补助资金建设项目总投资34万元，建设主要内容为：2022年到期退耕还林森林抚育补助补贴范围为前一轮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的生态林,梁河县涉及补贴面积1.7万亩,涉及9乡镇，53个行政村（社区），5855户退耕户。项目计划于2022年5月开始至11月完成项目建设。

通过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国土绿化水平，控制水土流失，改善林分环境，提高林分质量，促进林木健康生长，增强森林生态功能，增加林农收入，提高林农爱林、护林的积极性，对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现报请县人民政府给予审核批准实施。

当否，请示。

附件：1、梁河县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森林抚育补助资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2、梁河县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森林抚育补助资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评审意见

3、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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